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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健全研究計畫研究人力之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本校研究計畫研究人力之管理事項，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 本要點所稱研究計畫研究人力，係指下列依各項計畫進用並適用勞動基準法（以

下簡稱勞基法）之專任人員：  

（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二）其他政府機關暨公民營機構專題研究計畫。 

三、 研究計畫研究人力之進用，由計畫主持人依核定計畫提出辦理。 

在學學生除進修部或已修畢課程之碩、博士班學生經專案簽准外，不得擔任專任

人員。 

四、 研究計畫研究人力之進用資格及工作報酬，除法令或合作雙方另有約定外，計畫

主持人得依其工作內容、專業技能、相關經驗年資及預期績效表現等條件綜合考

量敍薪。 
本校研究計畫專任研究人力工作酬金敘薪標準表如附表。 

五、 研究計畫研究人力之進用，應填具進用申請表，經核定後，應至人事室辦理報到。

研究計畫研究人力自契約生效日計薪，並應於報到當日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

保險加保及勞工退休金提撥事宜。 

六、 研究計畫研究人力之工作項目、工作地點及權利義務依其與本校訂定之契約書辦

理，並由計畫主持人監督考核。 

七、 研究計畫研究人力上班時間兼職兼課，不得影響本職工作，應事先經所屬計畫主

持人同意，並經專案簽奉核可，且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委託或補助機關（構）

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八、 研究計畫研究人力參與計畫作業所蒐集之資料及研究所得之成果，非經計畫主持

人同意，不得擅自利用或公開，違者依規定解約，如涉及不法利益，並得依法處

理。 
    研究計畫研究人力於本校任職期間因職務所產生之研發成果，依本校研究發展成

果管理及運用辦法處理。 

九、 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給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 
    研究計畫研究人力請假及出勤情形（簽到退）由計畫主持人自行管理。 

十、 研究計畫研究人力之考核、獎懲由計畫主持人依委託或補助機關（構）之規定或



參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期滿或中途離職，應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

退休金轉出手續。  
      研究計畫研究人力未依規定辦理前項轉出，因而衍生之費用，由其本人負責繳

清。 

十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之福利事項，依委託或補助機關（構）之規定辦理，所需經費

由計畫或補助經費支應之。 

十三、勞動契約終止時，經研究計畫研究人力之請求，本校應發給服務證明書。 

十四、研究計畫研究人力如擬於契約屆滿前先行離職，應依勞基法規定之預告期間提出

書面申請，經計畫主持人核准後，於離職生效日前至人事室辦妥離職手續。 

未依預告期間提出書面申請逕行離職，致本校受有損害者，本校得依法請求賠

償。 

十五、研究計畫研究人力如為支領月退休金（俸）之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應

事先告知本校，如再任月支領薪資總額超過各該退休(伍)法令規定之數額時，本

校應通知其退休(伍)機關停支其月退休金（俸）及優惠存款；支領一次退休金或

養老給付，並依規定辦理優惠存款人員，如有前述各該退休(伍)法令規定應停止

領受月退休金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  

十六、研究計畫研究人力在職期間，有終止契約情事者，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七、研究計畫研究人力應遵守本校及委託或補助機關（構）有關規定，如有違反，依

契約及相關法令辦理。  

十八、專題研究計畫應迴避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及

姻親為研究人力。 

十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立政治大學計畫專任研究人力工作酬金敘薪標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薪級         學歷 
專科以下 學士 碩士以上 

第十六級 - 50879  56528  

第十五級 - 49638  55311  

第十四級 - 48428  54121  

第十三級 - 47246  52956  

第十二級 - 46094  51816  

第十一級 39783  44970  50700  

第十級 38699  43872  49609  

第九級 37645  42802  48541  

第八級 36608  41777  47516  

第七級 35572  40742  46367  

第六級 34425  39706  45332  

第五級 33401  38681  44296  

第四級 32364  37756  43271  

第三級 31328  36843  42123  

第二級 30181  35918  41087  

第一級 
29500 

(不低於基本工資) 35200  40200  

備註: 

一、本表所列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參考標準，若補助(委託)機關(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 、工作酬金之支給標準: 

（一）新聘第一年自專任研究人力最高學歷第一級薪級起敘，續聘每滿 1年以提敘 1級為原則。 

（二）計畫主持人得視其經費狀況，綜合考量專任研究人力工作內容之繁簡難易、職責繁重、技術或專業證

照、學歷、經歷年資與工作績效等因素，調整專任研究人力之工作酬金，調整範圍及程序分述如下: 

1.於 5級範圍內調整者，計畫主持人得逕酌予調整工作酬金。 

2.調整逾 5級範圍者，以本表各學歷之薪級最高金額為上限，計畫主持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並由計畫

主持人所屬單位一級主管審核並授權由其代為決行。 

3.如研究人力之職務屬特殊性、稀少性或競爭性，工作酬金有逾本標準表各學歷最高薪級必要者，應經

專案簽奉校長核准。 

4.計畫主持人考量客觀因素，在不低於當年度基本工資及不違反補助(委託)機關(構)之規定，得另行約

定較低之工作酬金。 

三、研究計畫專任研究人力之工作酬金、勞工保險及其相關保費、全民健康保險、勞工退休金、年終獎金及

其他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法定給付與提撥等相關人事費用，應於原核定計畫經費總經費內勻支，不得增

加學校負擔。 

四、本表之修訂如係配合軍公教員工待遇一致調整之政策調薪，未涉及本校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管理要點條文

之修正，循行政程序簽核奉准後發布施行，後提行政會議備查。 


